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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大误解作为法律行为效力瑕疵的主要事由之一，传统民法理论对其已有大量的研究，根植于意思主义

与表示主义的分野，传统“二元论”与传统“一元论”的理论分歧应运而生，乃至现今也仍有新兴观点

的涌现。但传统理论对表意人表达错误的救济，无论以撤销权赋予还是主张无效的方式，其背后原理的

阐释均难免将法律后果重复归属表意人之嫌。而在救济原理未充分明晰的背景下，实务中也缺乏明确指

引，导致要件的僵化套用乃至法官脱法造法的现象频发。因此，基于“二元论”表达错误与动机错误区

分模式的前提，着重以公平原则论证表达错误之救济赋予的正当性，并初步设想等价性障碍、行为目的

不达、因果关系三个要件联动与之配套，试图促进对我国重大误解制度救济表达错误，在原理层面的理

解与相应的司法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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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defect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legal acts,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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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been studied in large numbers of traditional civil law theories. Rooted in the distinction be-
tween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and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the theoretical diverg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dualism” and traditional “monism” emerged, and even now there are still emerging 
viewpoints. However, in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no matter the way of revocation or invalidit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 of remedies for errors in expression will inevitably re-
sult in the repeated attribution of legal effects to the ideograph. B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lief 
principle is not fully clear.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clear guidance in practice, which leads to the ri-
gid application of elements and even the phenomenon of judges making laws out of law casuall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dualism” to distinguish the errors of expression from the er-
rors of motivation,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fairness principle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re-
lieving the errors of expression, and initially assume three elements of the equivalence barrier, 
behavioral purpose failure, causality relationship which are linkage and matching, trying to pro-
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principle lev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judicial practice application, in 
the aspect of remedies granted to the errors of expression by rule of the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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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对于无意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学理上称作意思表达错误。我国民法典第 147 条所表述的“重大误

解”，究其本质即为理论上的意思表达错误。但“误解”这一概念本身，本指相对人对表意人的意思表

示理解错误，不包括表意人本身的认识错误。[1]若抛开此特殊含义，“误解”一词在通常意义上也可以

包括表意人自己对意思表示内容的认识错误。[2]在概念明晰的基础之上，应进一步探讨表达错误的要件

及救济问题。而关于如何救济以及为何救济表达错误，乃至对其中所牵涉的另一种可能的错误类型即动

机错误采取何种态度，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则是基于对传统“二元论”与传统“一元论”之

救济模式总结与救济原理剖析，指出传统理论针对表达错误救济原理所采用的解释路径的不足，并进而

从价值原理层面出发，以公平原则介入论证赋予表达错误救济之合理性与正当性，并进而初步确定该原

则框架具体适用时的要件构成，为衡量表达错误存在的不同情形中是否赋予表意人救济提供可行的操作

指引。 

2. 传统表达错误撤销权救济原理之质疑 

(一) 传统“二元论”之救济模式 
传统“二元论”即意思主义的产物，而意思主义不同于合意主义 1，是基于合意之下更为单元化的意

Open Access

 

 

1合意主义最早可溯至罗马法史的一个有限期间，其时也为错误制度的起源时期，极为重视交易形式而忽视当事人内心真意，即使

到优士丁尼法典编纂时期，罗马人逐渐意识到对意思要素的挖掘以及买卖合同中能够排除合意的错误必须是“重大的”或是“有

影响力的”，也不影响众多法学家仍以合意为基础讨论错误救济问题的实质，并由此开创了这样的传统：第一，将错误与合意相

联系，认为错误排除合意；第二，基于合同不同要素的错误对合意的影响，形成了类型化界定错误重大性的思维模式。这一时期

更加注重错误对双方合意的影响，也决定了罗马法更多是从合同或双方角度去思考和把握错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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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表示的挖掘而形成。意思主义首创于近代理性自然法学，理性自然法学家以斯多噶哲学与后经院主义

道德神学为基础，将意思表示的解释目标确定为探究表意人的内心意图。[3]而真正从根本上改变错误问

题研究合意进路的是德国民法学家萨维尼。萨维尼认为，错误或重大误解并非直接导致合意欠缺，只有

在当事人将意思与表示一致作为交易前提，欠缺该一致性前提，合意自不成立。[4]萨维尼的理论将对错

误问题的讨论进一步集中到了单方意思的层面，德国民法受其影响甚大。 
一方面，德国民法学者认为，民事法律关系变动可以直接由行为人的意思引起，只不过内在意思内

含于心无法被外界知晓，因此需要外化而具备外部可识别性，且意思与表示须保持一致，方能产生民事

法律关系的变动效果。而意思与表示的一致是自然常态的结果，动机错误是意思形成过程中的错误，是

真正的错误，不应当予以关注；表达错误是表意人非故意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是意思表达过程中的错

误，不是真正的错误，应当予以关注。[5]另一方面，德国民法也采取抽象的制度表述，从《德国民法典》

第 119 条文本来看，明确了人或物的性质对交易有重要意义时才视为表示内容的错误,从而对意思表示的

效力产生影响。要言之，就救济模式而论，德国民法对表达错误采客观因果性而一律予以救济，且此种

救济是以撤销权赋予体现，而动机错误仅在构成重要性质认识错误，即事实上或法律上可能影响估值的

关系，且这种关系并非太过异常时，例外地予以救济。 
与德国民法做法本质相似的，还有日本民法。修正前的日本民法第 95 条虽然存在这样的规定，“意

思表示，在法律行为之要素中存在错误时，无效。但是，表意人有重大过失的，自己不得主张其无效”，

但日本学者并未采纳法条意思。实务判例中更多地认为如果当事人明示或默示将意思表示的缘由纳入意

思表示内容中，即可认定为意思表示的内容。日本民法学者我妻荣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意思表示的内

容等同于为表意人希望通过该意思表示达成的事实效果，只要将预期事实效果表达出来即可成为意思表

示的内容，即隐藏于表意人内心的意思终究不能成为法律行为的要素。[6]但此种观点也存在不合理之处，

纵使条文但书为相对人提供了些许保护，为何通过预期事实效果的简单表达即可将风险转移至相对人，

这将导致没有人可以信赖交易的稳定性。简言之，日本民法学界和实务界也是对表达错误一律予以救济，

当事人的动机表示于外者才能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予以例外救济。而对于“于外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

的具体含义，既存在严格化主张，即限定在动机于外成为法律行为的内容，此时需要考虑相对人的因素，

又存在宽松化主张，比较接近主观交易基础丧失理论的进路。 
(二) 传统“一元论”之救济模式 
与传统“二元论”相对的，为贯彻保护相对人合理信赖原理的传统“一元论”。该理论认为，错误

是否影响合意需综合考量多种因素，而非简单的分类就可解决，而动机错误与表达错误的区分，在逻辑

上和价值上都不足以作为影响法律效果的基础；[7]且此种区分难以实现简化法律适用的目标。[2] 
传统“一元论”目前的代表观点有信赖保护理论和相对人因素理论。信赖保护理论以学者龙俊为代

表，他认为意思表示发生错误时，若不存在错误就不会作出同一意思表示，且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可

以撤销：1) 对方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错误存在的；2) 就双方订立合同的同一前提事项，双方当事人都

陷入错误的；3) 对方当事人引起了该错误的。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存在着不同的交易习惯时除外。而相

对人因素理论以学者韩世远为代表，他认为第三人欺诈场合，立法者尚且要求对方的“参与”，即要求

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欺诈行为表意人方可撤销，如果说在重大误解场合对于误解人真实意思的保护可

以根本不顾及对方的因素，显然在法律上失衡，从而得出与上一观点类似的积极要件，和表意人具有重

大过失或表意人应承担错误风险的消极排除撤销权的要件。要言之，无论是哪一种代表性的理论，均将

相对人参与作为重要的积极因素考量，且只在相对人参与的有限情形下，赋予撤销权的救济，同时还对

救济又规定了排除的消极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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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传统理论救济原理于我国适用之质疑 
基于上述理论模式的阐释，暂且抛开动机错误例外救济的必要性 2 不论，在意思表示有相对人或无

相对人但存在信赖保护必要时，就表达错误救济原理而言，传统错误“二元论”和“一元论”基本采用

这样的解释路径：首先，意思表示于外部可为相对人所得知，若仍基于意思自治的保护进行表意人内心

真意的探究解释，不符合交易安全的要求，其合理性存疑；其次，出于合理信赖保护或风险分配原则，

应当从相对人视角对表意人的表意符号进行规范性解释，赋予其客观理性的理解意义；然后，又因为不

能强迫表意人接受与其真意不符的法律效果，故在兼顾意思自治和信赖保护的前提下，赋予表意人撤销

权的同时，让其承担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最后，对于撤销权行使的正当性，传统理论又

以表意人就错误发生是否具有重大过失予以论证，若具备重大过失则否定其撤销权。 
我国《民法典》对表达错误救济的条文主要有第 147、157、500 条，也部分采用了上述进路，即规

定了发生重大误解时表意人享有撤销权，且在给信赖其表示的相对人造成损失时，附加信赖利益损害赔

偿的承担，但并没有就撤销权是否会因表意人重大过失而消灭的表述。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具有其合理

性，一方面是为了降低规范性归属带来实际履行义务的责任负担，同时对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予以保护，

实现双方的利益平衡；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意思表示解释阶段，对表意人的表意符号进行规范性解释时，

已经对其进行过一次责任归属，若对归属解释过后所赋予的撤销权再进行一次过错归属，从而否定表意

人的救济权利，难免重复评价之嫌，因此在表意人行使撤销权的阶段，不再利用过错归责否定其权利。

由此可见，传统理论在救济权利行使阶段再次衡量表意人主观过错的做法，实质上有意思主义“复活”

的意味，与其在意思表示解释阶段否定意思主义而采用表示主义进行规范性解释的立场也是相悖的。 
但依据上述解释进路又会带来这样的疑问：相对人因善意且合理信赖表意支出的费用虽被弥补，但

在表意人确实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下，以信赖利益赔偿取代实际履行义务对相对人而言是否失之偏颇，

或此时表意人是否仍值得如此保护？表意人此时仍享有并行使撤销权，其正当性之原理基础究竟为何？

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前述理论的理解进路既然一开始便基于交易安全和公平原则这样整体性的价值原理

而采规范性解释，到撤销权赋予时就不应该直接回归表意人一方意思自治的保护而予以原则性救济，却

对相对人仅考虑给予信赖损失例外或后顺位的赔偿，纵使赔偿符合表意人自己行为自己责任，似乎这种

做法也未在其享有的私法自由和自己责任之间保持真正的平衡，故对后一阶段仍应维持整体价值原理的

考量而做出应对。要言之，在不能以过错对表意人进行再次归责从而论证其撤销权正当性的前提下，应

保持一致性从价值原理层面对表意人撤销权救济的正当性进行论证，此时或可考虑公平原则的介入。 

3. 公平原则介入撤销权救济原理之证成 

(一) 介入前置性问题之区分模式 
在论证公平原则为何能够介入以及如何介入表达错误救济的原理之前，笔者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前置

性问题，即是否应区分表达错误与动机错误并予以分别救济。基于前文传统“二元论”和“一元论”相

关救济模式的阐释，笔者支持传统“二元论”区分两者的立场。一方面，针对传统“一元论”相对人因

 

 

2德国民法对于动机错误情形存在其他可能的救济路径：如“废金属案”(RGZ 90, 268)，具体案情：甲向乙出售库存废金属，双方

预计废金属总量能装满 40 节火车车皮，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价格，事实上废金属总量能装满 80 节车皮，甲拒绝履行。早期判例采

扩张的内容错误而将该案所涉类型强行纳入并允许表意人予以撤销，且此时撤销人需要负担无过错的损失赔偿责任，但此案中双

方都发生了误认，以谁撤销谁赔偿方式不公平。后来该种做法被放弃，转而采交易基础丧失理论，客观交易基础丧失类似情势变

更，而主观交易基础丧失则用来解决双方动机错误，此时以解除而非撤销即可解决问题。又如“圆锯案”(BGH NJW 1962, 1196)，
具体案情：甲向乙购买圆锯，预定安装至特定位置，事先询问乙圆锯尺寸是否合适，乙派人到场测量后答复可以使用，甲于是决

定购买。然而乙之雇员在测量时出现了失误，圆锯事实上无法安装。判例考虑了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以作出解除意思表示的方

式达成合意从而实现恢复原状的救济。再如“投标案”(BGH JZ 1999, 365)，具体案情：甲竞标乙之项目，标书投出后，甲发现自

己的电脑系统在计算报价时出现故障，结果有误，立即告知乙不要考虑自己的投标。乙无视甲的通知，仍确定甲中标，并诉请甲

履行合同。判例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认定相对人滥用承诺资格，虽然可以成立合同但不能主张相对方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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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理论“举轻以明重”的讨论基础，表意人可归责性更低的第三人欺诈情形，其实只能适用于动机错误，

即表意人陷入错误认识的，只是对引发其意思的某一客观事实的认识与真实情况不符，但对表示出来的

含义不存在误认，该情形并不适用于表达错误，也就不能用来类比；另一方面，上述理论在积极要件下，

每一种情形对应的表达错误都可以通过意思表示解释化解，而不需要撤销，致使每一种情形都不适用于

表达错误的场合，且若声明仅适用于动机错误，本质上也是基于对动机错误和表达错误的区分。因此，

区分表达错误与动机错误相较于统合规定更能够合理权衡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关系，且在自身理

论构造层面更具逻辑性。 
(二) 介入正当性问题之原理论证 
在区分表达错误与动机错误的模式前提下，动机错误根据信息的自我负责原则，仅在因信息不全足

以影响意思自治的实现时，才将该种错误纳入法律所保护的形式决定自由中予以救济，如故意的不实陈

述、违反说明义务、共同动机错误、单方施惠行为中的动机错误等。除此之外的其余情形均为信息不全

导致无法作出最优决定的实质决定自由缺失，不属于法律保护的范围，毕竟法律无法保证交易当事人之

间的信息均等，且信息获取能力的参差往往正是促成交易的原因。对于表达错误的救济原理，前文已经

就传统理论的解释路径提出了质疑，并且单纯关注任何一方视角均不具有正当性，因为意思表示效力须

适用于双方，以任何一方的理解为据，均置对方于不利之境。[3]此时或可回归作为基本原则之一的公平

原则，从法律价值原理层面论证表达错误撤销权救济的正当性。 
一方面，公平原则被认为是“正义”的具体实现，往往与交换正义、分配正义相关联。西塞罗曾说，

“若无公平，法将不法”，所谓“法乃良善与公正之艺术”[8]。从我国《民法典》的表述来看，相较于

平等原则，公平原则的内涵也更为丰富，具体表现为交换正义、归属正义、矫正正义、分配正义等具体

类型。[9]而回归本文所论及的表达错误救济正当性的情形，往往其争议源自对意思自治和信赖保护的权

衡评价，究其本质还涉及合意双方之间给付与对待给付关系是否符合交换公平的探讨，符合则不应予以

干涉，不符合则考虑予以救济。正如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合同的拘束力基础之一即来源

于交换正义。[10]合同行为的民法哲学基础是交换正义，但这样的正义前提也是以各自意思表示真实为前

提。[11]要言之，原则上应假设当事人自愿谈判并签订的合同即符合公平，当事人之意志高于理性，自愿

者不受害，也没有任何第三人可以决定其不公平，只有在例外情形如提供格式条款等当事人一方自愿程

度明显不足时，需考虑交换公平，在显著背离时允许表意人撤销其错误表达。此种表意人自愿性不足与

公平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非空穴来风，在比较法上也有迹可循，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曾于 1956 年以

诚信原则为衡量格式条款是否有效的标准，最终形成了以条款是否违背公平原则来判断其效力。[12]本文

前面所述的表达错误正是建立在对表意人表示进行规范性解释的基础上，产生的表意人外在表示意义与

内心真意的背离，而规范性解释是法律从相对理性人视角强制施加于表意人的“推定”意思，其中不含

有表意人自愿，此时可介入公平原则，即表达错误于交换公平显著受阻时可依公平原则对抗规范性解释

的归属效果，也是撤销权赋予的正当性基础。 
另一方面，从重大误解制度在我国的立法史来看，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19 条 3 回归了民通意见第 71

条 4 的列举方法，但删除了“较大损失”而采纳德国民法相关规定所内含的客观因果性标准，即按照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或者

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数量等产生错误认识，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应意思表示

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误解。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存在重大误解，并请

求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根据交易习惯等认定行为人无权请求撤销的除外。”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一条：“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

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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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理解不会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的，5 构成“重大”，这样的认定标准由于门槛很低，往往可能导致撤销

权范围的不当扩大，从而给表意人提供不合理的优势地位。而民通意见第 71 条将“重大”对应“较大损

失”这样一个严重性后果，虽然没有确定对损失的衡量是按照数额还是按照比例标准，但对排除相关不

宜被纳入重大误解的情形还是发挥了贡献作用。因此，在公平原则介入的路径下，其关于交换公平显著

受阻的判定要件，本质上恰恰呼应了民通意见第 71 条的“较大损失”并将其包含在内，延续了对重大误

解情形在限缩范围内的认定，使得制度设计更具合理性。 
(三) 介入适用性问题之要件构成 
法皆以定纷止争之适用为目的，故在论述完原理层面的合理性后，应对具体适用中的判定要件进行

初步探讨。但无论是我国法律规范对表达错误抑或重大误解认定要件的规定，还是司法实践对具体案情

是否构成前述错误的要件判定模式，均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 
就我国法律规范而言，对表达错误的救济要件主要集中在《民法典》第 147 条 6 和民法典总则编司

法解释第 19 条，司法解释第 19 条除如上述论及的那样删除了“较大损失”的表述，还对可能的“误解”

对象具体进行了“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和“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数量”

两层列举，难免引发对“等”一字究竟位于哪一层列举、究竟是“等内等”还是“等外等”的文义歧义，

而《民法典》第 147 条的简单表述，也导致具体适用时的判断要件究竟为何模糊不清，以致司法实践可

能失去指引。 
而正是由于我国法律规范对重大误解判定要素的列举式规定以及因此而生的分歧，我国司法实践中

主要产生了两种判定模式。第一种模式受传统理论学说的影响，判定构成重大误解通常需具备四个构成

要件：1) 表意人作出意思表示且民事法律行为已成立；2) 表意人的表示行为与其效果意思不一致；3) 误
解因表意人自己的过失或误认而致；4) 误解须为重大，并严重影响表意人权利的享受和义务的承担。[13]
而往往只要当表意人的误解符合这四项要件时，法律就会赋予其撤销权。此种做法本质上带有形式主义

的痕迹，而形式主义的弊端就在于其僵化套用，但市场的复杂性程度远超立法者的想象，交易种类、合

同主体、履行状况等都是当事人真实合意的重要构成元素，只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才能作出符合公平原则的决策。[14]第二种模式则是在固定僵化的构成要件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时，法官求

诸法律价值原理予以衡量，但往往会导致“法官造法”之类与法律规范脱节的过度“自由”裁量。7 [13] 
因此，在前文所述公平原则的介入下，应当围绕规范性解释归属后是否符合交换公平，展开对公平

性救济判定要件或标准的再探讨。笔者认为，合意中表意人存在表达错误且自愿程度不足时，等价性受

阻是不符合交换公平最直观的必要条件，即交换公平首先需满足的便是当事人之间缔约前的磋商对等性，

对等性保障了当事人合同自由，而合同自由则是在基本框架条件适合时，对合同内容至少不明显违反当

事人间自主分配自身利益、自愿建构法律关系之正义要求的最佳保障；[15]其次若进一步欲适用重大误解

获得撤销权的强效救济，还需满足“重大”这一要素，即并非所有的给付不均衡都能得到救济，而以当

事人之间等价性受阻达到导致表意人行为目的不达的程度为已足；最后当然需具备错误与等价性受阻之

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形成证成撤销权救济正当性较为完整的逻辑链。 
详言之，就等价性受阻而言，其中“等价性”的内涵为何，采客观还是主观标准，又或两者均应纳

 

 

5《德国民法典》第 119 条第 1 款：“在作出意思表示时，就它的内容发生错误或根本无意作出这一内容的表示的人，如须认为其

在知悉实情并合理地评价情况时就不会作出该表示，则可以撤销该表示。”，引自陈卫佐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第 5 版。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

撤销。” 
7“桃源县林海木业经营部与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 155 号民事判决书。“侯

宝江、郭有强行纪合同纠纷案”：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黑 02 民终 238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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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需要予以阐明的问题，这也是现代等价性主张下给付矫正的正当性要求。等价性并非数额完全均

等的要求，其往往存在客观和主观两重标准，客观等价性是指以某特定标的物的客观市场价值为标准，

而主观等价性则是考量当事人之间的主观意愿对标的物特殊意义与价值的赋予。笔者认为此两重标准均

应纳入，且应以客观上价值不失衡为原则，以主观上价值赋予正当性为例外。因为一般理性人进行的经

济交易，往往都是建立在标的物市场价值合理波动范围内的价格合致之上，仅在少数情形如急迫清理存

货、标的物于一方有重要意义时，才会出现价格显著低于或高于客观价值，这也导致我们评价一个交易

是否符合等价性，首先需要考虑是否符合客观标准，其次才考虑主观特殊性，并且应由主张特殊主观价

值一方负担证明责任。此外，将客观等价性与主观等价性相结合，也具有其优势效应：一方面，客观要

件的存在使得失衡的给付关系在进行等价性矫正时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和矫正方向；另一方面，主观要件

的确立从主观等价性的维度对当事人的缔约能力进行了维护，使当事人得以弥合自身与其他市场参与者

间的权力落差。[16]由此也可以避免单纯采纳客观标准可能带来的表意人投机与交易效力否定的随意性，

以及单纯采纳主观标准导致个案判断的诉累。 
就行为目的不达而言，该要件也契合了重大误解之“重大性”要求，提升了纳入撤销权救济的表达

错误的门槛。行为目的因素无论在合同法定解除权之享有还是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之构成中均有其身影，

而在此处与前两种情形相同的是，同样需要考量该目的究竟为一般目的还是特殊目的。一般目的多指某

种特定类型的交易所具有的典型目的，往往也是当事人之间的共同目的；而特殊目的则指当事人从事该

交易的个别目标，又或为不为相对人了解的动因。对行为目的要素来说，笔者同样认为应将两者相结合，

并以一般目的为衡量原则，以一方予以表达并为对方所知晓认可的特殊目的为衡量例外。因为只有双方

共同的目的或一方表达出来另一方予以认可的动机才能作为合意的基础，赋予当事人交易合致以正当性，

一方不易为相对人知晓的动因，既未就此达成合意，又不能苛责相对人予以主动注意了解。此外，只有

双方达成共识的目的才能作为交易主观等价性的论证前提，且若就相关目的未达成共识，则不能轻易主

张以该目的的落空作为履行利益被侵夺的原因，[17]从而要求否定法律行为的效力。 
就因果关系而言，在此处即为表达错误与交换公平不足之间的逻辑关系。基于上述对等价性障碍和

行为目的不达两个要件的论述，笔者认为此处的因果关系没有必要再采取德国民法中的客观因果性标准，

只需要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即可，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司法解释第 19 条采纳“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

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应意思表示”的表述，主要是出于对重大误解之重大性的考量，而公

平原则介入下的重大性因素已经通过行为目的不达予以涵盖，无需再在因果关系环节重复限制。 

4. 结语 

我国民法典第 147 条和总则编司法解释第 19 条、第 20 条勾勒出了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轮廓。[18]
而对于其中表达错误的救济，无论是其适用要件还是救济原理，民法学界仍需进一步在比较法研究和司

法实务总结的基础上予以明晰、完善。传统理论就表达错误的救济原理所提供的解释进路存在其自身缺

陷，无法避免对表意人进行两次法效果归属，从而导致对其重复评价的质疑，故本文在对已有研究进行

反思的前提下，以我国法规范为背景，尝试从法律价值原理层面出发，力求公平原则的介入，立足于当

事人之间的交换公平，联动等价性障碍、行为目的不达、因果关系三个要素，详细论证为何以及如何赋

予发生表达错误之表意人撤销权救济，进而证成对其进行救济的正当性与可操作性，以期能为我国重大

误解制度的理解与适用提供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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